
附件 3

济 宁 肿 瘤 医 院
济宁肿瘤医院人才引进政策

为加快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加大人才资源引进和开发的力度，建

立一支结构合理，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促进医院

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和医院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根

据国投公司《关于加快推进人才支持计划的实施意见》，经院委会研

究，制定本人才引进政策。

一、引进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双向选择;坚

持刚性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按需引进，

注重实效，形式多样，建立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和引进人才的奖励机制。

二、工作目标

根据我院各科发展需求，重点引进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突出，科研

创新思维能力强，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领头作用的急需人才、高端

人才、特殊人才。为实现国投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战略任务提供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三、引进方式

1.公开招聘

按照年度用工计划，确定引进人才的条件、标准、岗位等，报国

投公司审批并备案后，面向社会公开择优聘用。

2.柔性引进



紧紧围绕医院发展主业，从上级医院帮扶、医联体协作、退休

返聘等多渠道引进人才，其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由医院与引进人才自

主协商确定。

四、引进对象及引进条件

（一）引进对象

1.泰山学者、学科带头人；

2.市级以上名医；

3.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专硕）、学士本科生；

4.高级职称人员；

5.特别优秀的实用型人才、专业技术骨干；

6.紧缺岗位人才。

（二）基本条件∶

1.热爱卫生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2.年龄要求：

（1）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45岁。

（2）硕士研究生不超过 35岁。

（3）学士本科生不超过 30岁。

（4）特别优秀的实用型人才、专业技术骨干和紧缺岗位人才，

可以不受学历、年龄、职称等条件的限制。

3.专业范围∶从事临床、药学、麻醉、影像、检验、病理等专业。

五、福利待遇

（一）人才津贴及安家费标准

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引进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紧缺或急需

专业人才及高层次人才等，符合享受济宁市政府人才补贴条件的，在

享受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同时享受我院人才津贴。



1.对于引进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可享受 30万元的安家补贴

和 20-50 万元的科研经费，作为创新项目、科技研发基金;

2.国家统招硕士研究生可享受每人每月 1200元人才补贴。其中

对“双一流”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按每人每月 2000元给予人才补贴；

3.紧缺岗位人才：国家统招全日制本科，3年内可享受每人每月

500元的标准的引才补贴，其中对“双一流”高校的全日制本科生按

每人每月 1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4.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一次性给予人民币 50万元安家费，经考

核合格后予以发放;

5.市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一次性给予人民币 30万元安家费，经考

核合格后予以发放;

6.学科带头人、名医、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

员，在领取购房补贴前，可享受免费入住人才公寓（周转房）政策。

（二）其他支持

1.医院根据所引进人才的具体情况，可聘任行政职务，享受相应

行职补贴。

2.医院为引进人才开展业务提供必要的人员、资金支持。

3.优先选派到省内外医疗机构进修学习。

4.引进人才攻读医院紧缺急需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学成后回医院工作并签订 5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经医院认定，报销全

部学费并一次性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5.针对带项目来院工作的高新人才，其待遇可面议。

6.对于引进博士研究生和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学科带头人、专

业技术骨干，可解决其配偶及子女的户口和工作,其配偶及子女具备

身体健康、符合国投公司所属单位岗位聘用条件者，可聘用。其他情

况医院积极协调上级各有关部门，为其解决后顾之忧。



六、管理与考核

1.医院与被引进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等，明确

双方权利和义务，约定相关事项。

2.为保证人才津贴、购房补贴发放工作的严肃性，医院建立跟踪

服务制度，对各类高层次人才实行动态管理。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取消或停发人才津贴、购房补贴：

（1）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

（2）犯有严重错误受党纪政纪处分的，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或拘留的；

（3）经考核不具备岗位所需工作能力的；

（4）其它导致人才津贴、购房补应终止的情形的。

七、审核和发放程序

人才津贴按年度发放，经本人申请，医院审核后发放；购房补贴

为一次性发放，经本人申请，医院审核后发放。人才津贴、购房补贴

均为税前金额。

八、其他规定

本实施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